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字〔2010〕27号

关于2010届学生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      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各教学单位：

2010届毕业生的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（专科生为前五学期的课程，本科生为前七学期的课程）定于4月中上旬进行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  
一、考试组织和管理：公共课由教务处负责组织；专业课由院（系）负责组织。根据《关于对在2008-2009学年学籍处理中从毕业班留级的学生进行成绩审查的通知》（教字【2010】19号）的要求，请各院（系）认真审核，具备资格的学生方可参加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。
二、出卷和付印办法：公共课试卷请于3月23日之前交至教学行政科（新行政楼A310），专业课试卷由各院（系）自行收取送印。

三、考前答疑：公共课答疑安排在3月24、25、26日三天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，专业课答疑由各院（系）在考前自行安排。

四、考试时间和考场安排：4月7日至4月14日，其中公共课考试安排在10、11日两天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专业类课程的具体考试日程由各院（系）负责制定，请注意：只要考生的考试科目不冲突，本院（系）的不同课程请尽量合并在同一考场，考试时间原则上安排在白天，并请于3月27日前交教务处教学行政科林峰老师统筹安排考场。
每门考试课程都须配有考生签到表，与试卷一并捆扎。
附：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签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江学院教务处
2010年3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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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	三江学院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签到表

	考试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地点:

	
	
	
	
	
	
	

	序号
	课程名称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考试类别       （自学重修）
	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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